     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　國外出差申請書     113.05
	申請人(出差人)
	
	身分證

末四碼
	  
	  
	
	
	職稱
	□主持人   □協同主持人□專任助理

□兼任助理 □其他(             )

	計畫編號或經費來源
	
	前往國

家地點
	
	出國

日期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
合計　　天

	出國
項目
	本申請須與計畫執行或本會研究拓展相關：

· 出席會議 (單位邀請函及會議議程)     □ 考察、訪問、觀摩(邀請函及行程表)

· 發表研究論文(論文接受函及會議議程)  □ 其他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自行揭露事項(非陸、港澳地區請略過)
	1. 赴中國大陸公出無違背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、香港澳門相關條例等法令規定。
2. 無涉及中國大陸黨政軍機關(構)或政治性團體之任何合作行為。
3. 無涉及我國關鍵技術、專利、電腦程式著作授權、移轉。
4. 無分攤其他機關之中國大陸差旅費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差人親簽：                

	出

國

事

由
	請敘述：(計畫經費：出國目的須與計畫執行相關；非計畫經費：出國目的須與本會研究拓展相關。)

	行程
概說
	

	預

算
	□ 依基金會差旅費報支規定實報實銷（見以下說明）
□ 差旅費部份報支，金額不超過＄
□ 註冊報名費報支(請取具收據，標示有本會英文全銜)

	搭乘飛機艙等
	□商務艙(等同教授級以上主持人)   □豪華經濟艙(等同副教授級以上主持人)   
□經濟(標準)座(艙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未勾選者，一律以經濟(標準)座(艙)為準)
※搭乘飛機艙等核銷說明：
1. 計畫編號為C就地審計、R代收款、S政府單位委辦計畫，僅可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報支經濟(標準)座(艙)。
2. 可報支商務艙、豪華經濟艙之對象，以主持人、協同主持人為限。
3. 國外學者專家來臺，得視受邀人或受聘人特殊專長，敍明具體理由，以專案簽呈方式辦理。

	申請人(出差人)
簽章
	                  分機:
	計畫主持人
單位主管          簽章
	

	基

金

會
	                行政組(人事)       /         財務組              

	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        行         長

	
	

	備

註
	1． 註冊費，請由一般費用報支，單獨粘存。
2． 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加紙張書寫；若多人一同出差，可另附名單。


國外差旅費及註冊費報支說明

1. 不得重覆報支。
2. 宿、膳雜費：比照公務人員國外出差旅費規定日支生活費標準。
3. 交通費：
（1） 飛機：以「國外出差申請書」-搭乘飛機艙等說明為依據，並檢具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、登
        機證、購票證明或旅行業開立代收轉付收據。
        火車、汽車：須檢據報銷。

（2） 其它規費：須檢據報銷。
 4. 若同時報支國外差旅費及國外研討會註冊費，除依差旅費及一般費用分別粘存外，並請同步
    送出核銷。
     5. 請於出差結束後一個月內，填妥本會之「出差旅費報告表」報支。
